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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天津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市民政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峰、万莉、周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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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登记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收养登记的总体要求、服务场所、服务机构、服务人员、服务事项、服务安全、应急

管理、服务监督与考评。 

本标准适用于全市各级民政局收养登记机关和收养登记员。 

2 总体要求 

2.1 收养登记机关应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方便办理收养登记当事人的服务需求，具备与服

务要求相适应的服务功能和服务能力。 

2.2 收养登记机关应营造人性化的服务环境，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2.3 收养登记机关应运用先进的信息服务手段，创新服务方式。 

3 服务场所 

3.1 服务区域 

服务区域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咨询辅导区（室）； 

b) 填表示范区（室）； 

c) 登记受理区（室）； 

d) 等候休息区（室）； 

e) 档案室。 

3.2 服务窗口 

登记机关应设置以下服务窗口，也可根据工作业务量设立综合登记室。 

a) 收养申请窗口； 

b) 收养受理窗口； 

c) 收养登记窗口； 

3.3 服务设施 

服务设施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宣传设施： 

1) 公告栏； 

2) 电子显示屏； 

3) 收养法律法规等宣传资料取阅架。 

b) 登记设施： 

1)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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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印机； 

3) 复印机； 

4) 身份证读卡器； 

5) 扫描仪； 

6) 照相器材。 

c) 监督设施： 

1) 服务评价器； 

2) 监控设备； 

3) 举报（意见）箱。   

d) 辅助设施： 

1) 排队叫号机； 

2) 填单台座椅； 

3) 等候座椅； 

4) 饮水机； 

5) 签字笔； 

6) 老花镜； 

7) 印台。 

3.4 服务标识 

3.4.1 服务标识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机构标识： 

b) 区域标识； 

c) 窗口标识； 

d) 设施标识； 

e) 警示标识； 

f) 安全标识； 

g) 消防标识。 

3.4.2 机构标识名称应为：天津市 XX区民政局收养登记处，标识牌尺寸应不小于 1500mm×300mm或

550mm×450mm 

3.5 场所要求 

3.5.1 服务场所的建筑面积与房屋结构应符合实际需要。 

3.5.2 服务场所应设立在交通便利，周边环境良好的区域。 

3.5.3 服务场所应明亮，温度适宜，空气质量清新。 

3.5.4 服务场所环境应庄严整洁，无污垢、无垃圾。 

3.5.5 服务区域应空间划分合理，整体布局规范，易于区分和使用。 

3.5.6 服务窗口应设置科学，职责明确，数量适当，便于服务。 

3.5.7 服务标识应清晰、准确、醒目，在适当位置摆放、悬挂或粘贴，便于引导帮助收养当事人。 

3.5.8 服务设施应配套完善、功能齐备、安全完好、运行正常。宣传设施信息内容应及时更新。 

3.5.9 应建立健全服务场所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分工，指定专人负责。 

4 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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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服务机构应由全市各级民政部门设置。 

4.1.2 服务机构的人员编制数量，应保证服务需求。 

5 服务人员 

5.1 人员要求 

5.1.1 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并通过收养登记员资格考试。 

5.1.2 应掌握与岗位需要相适应的收养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 

5.1.3 应具备与岗位服务要求相适应的服务技巧，沟通协调能力。 

5.2 学习培训 

5.2.1 学习培训应针对收养登记服务实际需要，与提高岗位人员的综合服务能力相适应。 

5.2.2 收养登记员至少每两年参加一次市民政局组织的业务培训。 

5.2.3 培训内容包括收养政策法规、业务技能、服务标准、礼仪行为、纪律规定、职业道德。 

5.3 行为规范 

5.3.1 工作期间应着统一服装，并保持服装干净平整、规范得体。 

5.3.2 站姿、坐姿规范，仪态端庄、大方，精神面貌良好。 

5.3.3 使用礼貌用语，语言简练、语气平和，解答问题准确。 

5.3.4 严守工作纪律，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怠慢、训斥、刁难收养当事人。 

6 服务事项 

6.1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应包括： 

a) 解答咨询； 

b) 审查收养评估结果； 

注：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收养登记及外阜收养登记暂时不纳入收养评估。 

c) 审查当事人是否具备收养登记、解除收养登记、补发收养登记证、撤销收养登记的条件； 

d) 颁发收养登记证； 

e) 出具收养登记证明； 

f) 及时建立和保管收养登记档案。 

6.2 服务模式 

服务模式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窗口接待服务； 

b) 延时办理服务； 

c) 预约办理服务。 

6.3 服务要求 

6.3.1 根据收养当事人的申请，确定服务事项，明确范围、内容、要求、时限和办理流程。 

6.3.2 根据与服务内容和收养当事人实际需求相适应的服务模式，保证服务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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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根据服务事项、服务措施、服务要求，向收养当事人做出服务承诺。 

6.3.4 全面、及时、准确公开服务事项，保证收养当事人知情权。 

6.3.5 提供全程服务，窗口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 

6.3.6 收养登记员在接待收养当事人时应做到首问负责，由第一个被询问的登记人员负责办理或指引。 

6.3.7 收养登记员在接待收养当事人时，应将有关内容和要求一次性告知当事人，并在规定时间内办

结。 

6.3.8 收养登记员在办理收养登记时应见证收养登记当事人在申请书上签字。 

7 服务安全 

7.1 安全事项 

安全事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消防安全； 

b) 信息安全； 

c) 场所安全； 

d) 设施安全。 

7.2 安全要求 

7.2.1 制定安全管理规定，建立完善安全保障机制，落实安全责任制。 

7.2.2 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检查，提高全员安全意识。 

7.2.3 设置与场所条件相适应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持使用通畅。 

7.2.4 根据服务规模和场地条件配置安全设施，保证正常使用。 

7.2.5 消除安全隐患，禁止服务场所放置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品，控制安全风险。 

7.2.6 建立信息安全工作机制，加强计算机硬件设施、服务软件、信息网络、收养当事人信息的管理

和维护，及时消除信息故障，防止信息泄露。 

7.2.7 在服务场所设置安全标志和消防安全标识。 

8 应急管理 

8.1 应急事项 

应急事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登记秩序类； 

b) 公共安全类； 

c) 系统故障类； 

d) 自然灾害类。 

8.2 应急处置 

8.2.1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制定应急事项预案，明确处置重点和任务，细化责任分工，提出

具体要求。 

8.2.2 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提高参训人员应急防范和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8.2.3 建立日常检查制度，加强风险排查，实施动态监控。 

8.2.4 按照应急需要，配备设备、物资，做好日常保养、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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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服务监督与考评 

9.1 服务监督 

9.1.1 健全服务监督机制，明确监督检查的范围、内容、重点和实施部门。 

9.1.2 监督检查通过日常检查、定期巡查和专项检查方式组织开展。 

9.1.3 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电话回访、举报投诉等方式收集社会反映，接收社会评

议，归纳集中问题，了解收养当事人对服务状况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9.1.4 健全服务维权和投诉制度机制，完善工作规程，做好维权和投诉的接待、登记、处理和结果跟

踪。 

9.1.5 健全监督检查情况通报制度，对发现问题分析研究、讲评通报、督促整改。 

9.2 服务考评 

9.2.1 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服务考评机制，明确考核重点、步骤和目标。 

9.2.2 服务考评应采取日常考评和年度考核结合形式，对收养登记员服务状况和部门管理情况综合评

定。 

9.2.3 服务考评应注重指标设计和情况统计，重点考核收养登记员职业道德、作风纪律、服务质量、

工作效率情况，收养登记机关服务环境、服务标准、服务创新和规范管理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